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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〈投資協議〉》 

投資爭端調解機制

答問集 

 
1. 何謂“投資爭端調解機制”? 

根據《投資協議》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的規定，當一方投資者

遇到投資爭端，可從協議條文提供的多種方法尋求解決，而“調解” 

便是其中之一。在《投資協議》簽署後，內地與澳門雙方就調解

制度作出安排，並建立了《投資爭端調解機制》。按此，一方投資

者與另一方部門或機構產生投資爭端，可依循機制詳列的原則、

條件等選擇以調解方式尋求解決爭端。 

為明晰起見，根據《行政程序法典》或《行政訴訟法典》規定， 

只能透過聲明異議、行政上訴或司法上訴方式解決的爭端，不適

用《投資爭端調解機制》。 

 
 

2. 《投資協議》下投資爭端的範圍包括哪些? 

根據《投資協議》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的規定，一方投資者主

張另一方相關部門或機構違反協議所規定的義務，且該違反義務

的行為與一方投資者或其涵蓋投資相關，並受到損失或損害所產

生的爭端便是《投資協議》範圍內的投資爭端。 

上述所指相關部門或機構違反協議的義務僅限於《投資協議》

第四條(最低標準待遇)、第五條(國民待遇)、第六條(最惠待遇)、

第七條(業績要求)、第八條(高級管理人員、董事會成員與人員入

境)第一款、第八條(高級管理人員、董事會成員與人員入境)第二

款、第十一條(徵收)、第十二條(損失補償)及第十四條(轉移)。 
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zh_TW/web/public/pg_cepa_cepa_ai?_refresh=tru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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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投資者可尋求哪些方法解決投資爭端? 

澳門投資者可依循《投資協議》第十九條(澳門投資者與內地

一方爭端解決)當中所列出的六種爭端解決方式尋求解決，包括： 

友好協商、投訴協調、通報投資工作小組協調處理、行政覆議、

調解以及司法程序。 

內地投資者可依循第二十條(內地投資者與澳門一方爭端解決) 

當中所列出的五種爭端解決方式尋求解決，包括：友好協商、投

訴協調、通報投資工作小組協調處理、調解以及司法程序。 
 

 
 

 關於內地投資者與澳門一方的爭端 

4. 內地投資者與澳門相關部門或機構因《投資協議》發生爭端時， 

什麼情況下可尋求以調解解決爭端？ 

若內地投資者希望以調解解決爭端，應參考《投資爭端調解機 

 制》的規定作出考慮。根據有關規定，爭端投資者須滿足下列

條件方可提出調解申請： 

 提請調解的通知至少 1 個月前，已向爭端一方要求友好

協商。 

 填妥並向經濟及科技發展局送達“投資爭端調解協助意

向書”及所需附同文件(包括：投資爭端調解協助意向書

-附件、適格投資者的證據以及要求友好協商的證明文

件)。 

 投資者已經放棄其根據其他方與爭端一方之間的任何協

定享有的啓動或繼續爭端解決程序的權利。 

 自該投資者首次知悉，或本應首次知悉聲稱的違反或該投

資者或其涵蓋投資因此而遭致損失或損害之日起，未超過

三年期限。 

在此重申，根據《行政程序法典》或《行政訴訟法典》規定， 

只能透過聲明異議、行政上訴或司法上訴方式解決的爭端，不適 
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zh_TW/web/public/pg_cepa_inv_dmm?_refresh=true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zh_TW/web/public/pg_cepa_inv_dmm?_refresh=true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752ac31f49960aca13fd02ef7dc05fa1b2feb2d3/tc/invest_dis_med_agreement_tc.pdf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752ac31f49960aca13fd02ef7dc05fa1b2feb2d3/tc/invest_dis_med_agreement_tc.pdf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c73d0841bdefc27d348f0728c04717a563187989/tc/invest_dis_med_agr_annex_tc.pdf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c73d0841bdefc27d348f0728c04717a563187989/tc/invest_dis_med_agr_annex_tc.pdf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fa8c8d028872bf3641833b662ae86756056586d1/tc/invest_dis_med_med_proof_t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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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《投資爭端調解機制》。 

 
 

5. 在澳門有哪些機構就《投資協議》下的投資爭端提供調解服務? 

一方的調解機構名單及倘有的調解員名單是經內地與澳門雙 

方共同認可後對外公佈。請按此瀏覽最新公佈的澳門調解機構名 

單。 

 
 

6. 在澳門進行調解其過程有何規範? 

調解機構名單內的各個調解機構均為《投資協議》下的投資爭 

端制定了專屬的“調解規則”，調解過程將按受理個案的調解機構 

訂立的有關規則進行。 

 
 

7. 內地投資者透過調解尋求的解決方案有哪些? 

所有爭端方經調解後達成和解，可擬訂及簽署調解協議。調解

協議的爭端解決方式僅以下列類型為限： 

(1) 金錢賠償及任何適用利息； 

(2) 恢復財產原狀，或以金錢賠償及任何適用利息方式代替恢

復財產原狀； 

(3) 所有爭端方同意的其他合法賠償方式。 
 

 
 

 關於澳門投資者與內地一方的爭端 

8. 澳門投資者與內地相關部門或機構因《投資協議》發生爭端時， 

什麼情況下可尋求以調解解決爭端？ 

若澳門投資者希望以調解解決爭端，應參考《投資爭端調解機

制》的規定作出考慮。根據有關規定，爭端投資者須滿足下列條件

方可提出調解申請： 

 提請調解的通知至少 1 個月前，已向爭端一方要求友好

http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dd53ee71f3a8cfb72ff5ee9487fffb6a60b421c7/tc/invest_dis_med_med_list_tc.pdf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dd53ee71f3a8cfb72ff5ee9487fffb6a60b421c7/tc/invest_dis_med_med_list_tc.pdf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zh_TW/web/public/pg_cepa_inv_dmm?_refresh=true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zh_TW/web/public/pg_cepa_inv_dmm?_refresh=tru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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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。 

 提交一份同意通知(須同意按照《投資協議》及《投資爭

端調解機制》規定的程序進行調解)及訴請調解的陳述， 

送達內地方的調解機構及爭端一方。 

 遞交其係適格投資者的證據。 

 投資者已經放棄其根據其他方與爭端一方之間的任何協

定享有的啓動或繼續爭端解決程序的權利。 

 自該投資者首次知悉，或本應首次知悉聲稱的違反或該投

資者或其涵蓋投資因此而遭致損失或損害之日起，未超過

三年期限。 

 
 

9. 在內地尋求以調解解決投資爭端的澳門投資者，需否申請
“澳門投資者證明書”? 

如上述第 8 題所指，為向內地方提請調解申請，澳門投資者須

提交的其中一項資料為適格投資者的證據。如投資者屬自然人， 

須提交澳門永久居民的證據；如屬澳門企業，則按以下情況提交

相關資料： 

(1) 如以非商業存在形式在內地投資，該投資者應提交其根據

澳門法律組成或組織的證據，或其作為根據澳門法律組成

或組織實體的分支機構的證據； 

(2) 如以商業存在形式在內地投資，若有關爭端僅涉及《投資

協議》、《服務貿易協議》規定的必須通過獲得《澳門投資

者證明書》或《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》才能在內地進行

的投資或提供的服務，則該投資者應提交《澳門投資者證

明書》或《澳門服務提供者證明書》；上述情形之外的以商 

http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fa8c8d028872bf3641833b662ae86756056586d1/tc/invest_dis_med_med_proof_tc.pdf
http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fa8c8d028872bf3641833b662ae86756056586d1/tc/invest_dis_med_med_proof_t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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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存在形式在內地投資，該投資者應提交其根據澳門法律

組成或組織的證據，或其作為根據澳門法律組成或組織實

體的分支機構的證據。 

 
 

10. 在內地有哪些機構就《投資協議》下的投資爭端提供調解服務?  

一方的調解機構名單及倘有的調解員名單是經內地與澳門雙方

共同認可後對外公佈。請按此瀏覽最新公佈的內地調解機構及調

解員名單。 

 
 

11. 在內地進行調解其過程有何規範? 

調解機構名單內的各家調解機構均為《投資協議》下的投資爭 

端制定了專屬的“調解規則”，調解過程將按受理個案的調解機

構 訂立的有關規則進行。 

 
 

12. 澳門投資者透過調解尋求的解決方案有哪些? 

與本答問集第 7 條答案相同，所有爭端方經調解後達成和解， 

可擬訂及簽署調解協議。調解協議的爭端解決方式僅以下列類型

為限： 

(1) 金錢賠償及任何適用利息； 

(2) 恢復財產原狀，或以金錢賠償及任何適用利息方式代替恢

復財產原狀； 

(3) 所有爭端方同意的其他合法賠償方式。 
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dd53ee71f3a8cfb72ff5ee9487fffb6a60b421c7/tc/invest_dis_med_med_list_tc.pdf
https://www.economia.gov.mo/public/data/cepa/inv_dmm/attach/dd53ee71f3a8cfb72ff5ee9487fffb6a60b421c7/tc/invest_dis_med_med_list_t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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